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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还须支付经济补偿吗？

案情简介

2021年1月21日，松江区人社局执法大队接
到劳动者举报，反映位于松江区九亭镇的某网络
科技公司拖欠10多名劳动者工资。接报后，松江
大队立即上门开展调查。

起初，公司负责人金某承认欠薪事实，表示
会配合调查。但之后，金某未按要求提供相关材
料，且失去联系。松江大队随即通过走访市场监
管部门、询问劳动者等方式固定相关证据，确认
了金某为该网络科技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以及公
司拖欠14名员工2020年4月至2020年12月工资
198626.57元的违法事实。

2021年3月3日，松江大队依法向该公司发
出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补发拖欠的工资。该公
司限期内未改正，2021年7月4日，松江区人社局
依法对该公司作出了行政处理决定。同时，将证
据材料移送至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公安分局侦办，
依法追究金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法律责任。

由于金某失联，公司也没有可保全的资产，
为了切实维护员工合法权益，2021年8月5日，松
江区人社局在收到12名员工的垫付申请后，经研

判 ，启 用 欠 薪 保 障 金 垫 付 了 12 名 员 工 工 资
127674.57元。

2023 年 2 月 13 日，金某被公安机关抓捕归
案，其对拖欠14名劳动者工资198626.57元的违
法事实供认不讳。检察院提起公诉期间，金某表
示悔改，主动通知其家属筹集资金，结清了所欠
的员工工资，全额归还了已垫付的欠薪保障金
127674.57元。

综合点评

本案中，针对用人单位恶意欠薪问题，松江
大队按照维权维稳并重、垫付追责并行的思路，
一方面采取各种方法解决欠薪问题，消除不稳定
因素，一方面行刑结合依法追究用人单位责任，
收到了较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多方协调取证。欠薪事件发生后，由于金某
不露面配合调查工作，调查取证的难度较大，特
别是确认职工的工资数额，存在较大难度。由于
单位的实际经营人和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及
股东信息不一致，为了查清事实，执法人员赴松
江、金山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该单位的工商
登记信息，锁定了实际经营负责人金某。

严惩恶意欠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第五十条和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松江
大队责令该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在公司
实际控制人隐匿的情况下，根据国务院《行政执
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三条之规
定，松江区人社局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该案，追
究当事人刑事责任。

着力解决问题。在处置欠薪纠纷中，松江大
队着力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维护一方稳定。对一
时难以解决欠薪问题的企业或项目，及时通过动
用工资保证金、欠薪保障金或其他渠道筹措资
金，清偿欠薪或垫付部分工资（基本生活费），帮
助被拖欠劳动者解决临时生活困难，既维护了职
工权益，又维护了社会稳定。（钟宏胜 沈静慧）

监察之窗

维权维稳并重 垫付追责并行

政策提示

案情简介

李某于 2021 年 6 月底，从
学校毕业，通过本市某区人才
招聘市场的应聘，被某有限公司
所录用。公司与其签订了 2 年
期劳动合同，担任办公室文员
工作，合同中双方约定了试用
期 2 个月，试用期期间月工资
为全月工资的 80%，期满后经
过考核，符合要求的享受满月
工资，并且每月享受一定的绩
效奖和季度考核奖。双方当事
人合同期满后，公司又与其续
签了2年期劳动合同。

李某在合同期间平时的工
作表现一般，办公室主任不是很
满意，时常找他的岔子。2023年
12月底，李某突然收到公司人
事部门的书面通知，因李某在
合同期间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
制度等原因，公司决定与其解
除劳动合同，并要求李某在三
天内到人事部门办理相关离职
手续。李某收到通知后，即到人
事部门要求有个说法，平时自己
敬业工作，较好地完成部门领导
交办的各项任务，公司凭什么无
故与本人解除劳动合同。

李某多次与公司交涉无
果，无奈之下李某只能向公司
所在地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
织申请调解，要求公司支付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和按照
本人工作年限支付经济补偿。

所在地的调解组织经审查
后予以受理。经过调解组织的调
解，双方当事人不能就争议事项
达成协议。后移送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公司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
金和按照本人工作年限支付经
济补偿。仲裁委员会经审查后依
法予以受理，并书面通知双方当
事人参加仲裁开庭审理。

争议焦点

用人单位违法与劳动者解
除劳动合同，劳动者不要求恢复
劳动关系，则要求用人单位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的
同时，是否还可以要求用人单位
按照本人在用人单位的工作年
限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

裁决结果

对于李某同时提出要求公
司再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
补偿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仲
裁委员会不予支持。

分析点评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用人
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
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
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
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
赔偿金。本法第四十七条的规
定即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
单位工作年限，每满一年支付
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

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
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
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
的经济补偿。同时，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
条例》（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
实施条例》）二十五条的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的
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
的规定支付了赔偿金的，不再
支付经济补偿。赔偿金的计算
年限自用工之日起计算。

由此可见，法律、法规有明
确的规定，公司违法与李某解
除劳动合同，李某本人表示不
要求恢复劳动关系，继续履行
劳动合同，而是要求公司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这一请求有法可依，应当予以

支持。但是，李某又要求公司按
照其在公司的工作年限支付其
经济补偿，显然，国务院《劳动
合同法实施条例》已明确规定，
用人单位支付了赔偿金，不再
支付经济补偿，两者不能同时
兼得。因此，李某要求按照本人
在公司的工作年限支付经济补
偿的仲裁请求仲裁委员会不能
予以支持。

仲裁委员会经过开庭审理
后，依法作出裁决，对于李某要
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的赔偿金的请求予以支持；对
于李某同时要求公司支付经济
补偿的请求不予支持。裁决作
出以后，双方当事人均未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公司按照裁
决的要求按时地履行了自己的
义务。 （利明）

维 权


